灭火器年检技术服务需求
1、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的相关约定提供灭火器年检维修，服务标准应达到现行有效的国家、北京市或行业技术规范。
2、供应商在检测过程中应有保护采购人工作场所内所有人员的安全保障措施。
3、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应影响采购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4、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事故制定专项应急处置方案。
5、供应商工作人员在灭火器搬运、装卸、运输、检测和摆放过程中应有安全保障措施。
6、供应商应在10至15个工作日（节假日含在内）内完成灭火器检验、维修。摆放灭火器必须按照原放置点位灭火器品牌、型号摆放回原位。
7、在灭火器搬运过程中，如对采购人的建筑物内工作人员的办公、医疗秩序等产生影响，应采取相应措施，尽量保障工作区域内人员的正常办公、维护医疗秩序。
8、供应商不得将本合同的内容进行转包或分包，供应商擅自转包、分包的，采购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且供应商需向采购方赔偿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9、如遇上级政策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影响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自知悉一方通知对方之日起合同自动终止，双方依据已履行的义务办理结算。乙方未履约的相应合同款应自合同终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
10、灭火器明细表如下：


	灭火器名称/规格
	数量（具）

	干粉灭火器5Kg
	3247

	干粉灭火器35Kg推车
	4

	二氧化碳灭火器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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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灶台灭火装置
	2

	二氧化碳灭火器5Kg
	24

	吊装灭火器 8Kg
	8

	合计
	3485



